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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起口口角角，，1166岁岁少少年年砍砍瞎瞎他他人人眼眼
定陶一小伙将他人砍成重伤，近日领刑四年六个月

近日，中国移动菏泽分公司召
开综合代维工作会议，全面总结集
中故障管理以来的经验和不足，全
力提升综合代维服务水平。

会上，针对两家代维公司新接
手中国移动菏泽分公司的一体化
代维工作，网络部相关负责人对当
前代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代维公
司的工作标准、工作模式、人员管
理等进行了明确要求，并对代维驻
点标准化建设、高校开学保障、资
源数据质量提升、铁塔巡检等重点

工作进行了阶段性总结和专门部
署。

同时，通过全省统一制定考核
标准、统一规范监控规则，统一开
发监控手段，监控能力显著提升、
代维公司故障处理效率显著提高，
代维公司的现场处理能力有效增
强。在省市公司的联合努力下，集
中故障管理手段的有力支撑，方便
了下一步代维工作的开展，有助于
移动菏泽分公司提升综合代维服
务水平。 (杨晨亮)

中中国国移移动动菏菏泽泽分分公公司司：：全全面面提提升升综综合合代代维维服服务务水水平平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研究决定，菏泽琪

虎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371700228040735)决定依据法定

程序予于注销。所有债权人自公

告之日起45日内，携带有关债权

的证明材料到本公司申报债权，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自动放

弃债权，本公司将依法办理注销

手续。

本报记者 李凤仪

16岁本是坐在明亮课堂学习
的大好年华，而定陶小伙孔某却
招来了牢狱之灾。去年10月份，16
岁的孔某因一时口角拿起刀砍向
对方，致对方失明落下终生残疾，
经鉴定为重伤二级。今年11月6
日，定陶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下
达，今年业已17岁的孔某走进牢
狱，等待他的是四年零六个月的
有期徒刑。

夜市吃饭起口角

小伙砍瞎他人眼

2013年10月18日凌晨，16岁
的孔某在夜市吃饭时与刘某发生
口角，两人由此结怨。两天之后，
刘某伙同其他朋友在孔某租住房
屋胡同内与孔某等人相遇，双方

火药味十足，几句话就发生了肢
体冲突。

在打架中，年轻气盛的孔某
手持砍刀将刘某面部砍伤。经医
院诊治，刘某面部受伤，眼球破
裂，最终摘除一侧眼球终生残疾，
经鉴定，被害人刘某的损伤程度
评定为重伤二级。

“事情发生后，一年多都没睡
好觉，孩子也十分后怕。”孔某的
父母后悔平时疏于对孩子的管
教。得知刘某伤情严重，孔某在家
人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后孔某被刑事拘留、逮捕，检察机
关以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公
诉。

记者采访了解到，孔某系定
陶县城郊农民，父母都是老实巴
交的农民，都没有文化，而且父亲
常年有病，家庭十分困难，孔某过
早辍学步入社会。

拒不认错任由判

法援感化终和解

因为孔某是未成年人，没有
辩护律师，法院不能开庭审理，定
陶县人民法院、定陶县法律援助
中心指派山东陶城律师事务所孔
祥民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而16岁的孔某总认为是刘某
寻衅滋事在先，自己动手伤人在
后，错误不大，再加上自己家庭困
难，拒绝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准
备任由法院处理。

孔祥民接手案件后，多次到
成武县看守所会见孔某，苦口婆
心做被告人思想工作，终于让孔
某认识到了自己违法犯罪行为的
社会危害性，认识到了给被害人
造成精神痛苦的严重性，表示愿
意向被害人赔礼道歉。

根据《刑法》二百三十四条规
定，故意伤害构成重伤的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还
要赔偿被害人损失。庭审之前，辩
护人配合定陶县人民法院刑事审
判庭承办法官，多次进行调解工
作，终于达成和解协议，由孔某家
人 先 行 赔 偿 被 害 人 经 济 损 失
30000元，定陶县人民法院可以对
孔某从轻处罚，被害人没有意见。

投案自首并赔偿

领刑四年六个月

开庭时，援助律师提出：被告
人孔某系未成年人，犯罪时正处
于青春期，做事易冲动，不计后
果；案发前表现良好、无前科劣
迹是初犯、案发后投案自首、积
极赔偿。

今年11月6日，定陶县人民

法院采纳律师全部辩护意见，以
故意伤害罪判处孔某有期徒刑
四年六个月。送达判决时，孔某
服判，当场表示不上诉，保证悔
过自新，重新做人，社会效果良
好。

“在办理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心情一直很复杂。16岁，正是
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的大好
年华，孔某却因逞一时之勇走上
了犯罪的道路。”办案律师表示，
一方面孔某自身原因是犯罪的
主观原因，孔某系未成年人，初
中辍学步入社会，正面价值观缺
失，做事易冲动，不计后果；此
外，社会因素也不可忽视，因为
其父母均是农民，文化水平较
低，平时对他缺少正确引导和教
育，对其误入歧途未产生任何警
觉，使之触犯刑律后才追悔莫
及。

假假网网恋恋，，真真骗骗钱钱
郓城一男子诈骗女网友钱财获刑

本报菏泽11月26日讯(记者
邢孟 通讯员 王群) 郓城

男子袁某利用网络聊天的方式
博取女网友的好感，面对不同
的对象，用相同的理由骗取钱
财。近日，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诈骗罪依法判处犯罪嫌疑人
袁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去年11月份，郓城男子袁
某在网上结识了定陶女子付
某。袁某利用花言巧语博得了
付某的好感，此后，两人越聊越
投机，经常通过QQ、视频、电话
联系，感情急剧升温。两人会面
后，袁某以需要交房租的名义，
骗取付某1200元，后又骗取付
某1900元，先后共骗取被害人
付某钱款3100元。

在尝到甜头之后，袁某又
通过网络聊天的方式认识了女
子李某，随着聊天的深入，袁某
很快博得了李某的好感，沉浸
在爱情甜蜜中的李某对袁某的
感情也急剧升温。两人见面后，

袁某又以借钱交房租为名，轻
易骗取李某2000元。

随后，袁某以到外地签合
同，需要路费为由又骗取李某
3500元。去年12月4日后，袁某
又以与他人签订合同，所带的
钱不够为由，骗取李某21000
元。骗局终有被识破的一天，后
来李某在意识到被骗后立即向
警方报案。

近日，菏泽市中级人民法
院二审开庭审理了此案。法院审
理认为，袁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
构成诈骗罪。袁某归案后如实供
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
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同种罪
行，可依法从轻处罚。

最终，法院以诈骗罪依法
判处袁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对
袁某犯罪所得赃款29705元，依
法予以追缴后，退还给被害人。

窗外景虽美
切勿伸头看

26日中午，菏泽城丹阳路与太原路交叉口处的一辆公
交车上，坐在最后排的一名小朋友拉开窗户把半个身探出
车窗，放在车窗外的右手里还拿着玩具。孩子乘车喜欢将头
探出天窗或在窗外看风景，其实这样容易发生危险，当车辆
在错车、超车时和急刹车时，可能夹伤孩子。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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